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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黄磷生产企业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《黄磷行业

准入条件》(产业〔2008〕17 号)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

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6〕11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

地区黄磷生产企业公告核实管理和复核工作，并对准入条件的执行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第三条  申请公告的黄磷生产企业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（磷肥、磷化工企业内部黄磷生产企

业，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主体提出申请）； 

（二）符合《黄磷行业准入条件》中生产布局、工艺装备、环

境保护、资源综合利用等要求，生产过程达到规定的经济技术指标； 

（三）符合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）黄磷行业发

展规划或磷化工行业规划； 

（四）企业黄磷建设项目立项申请、土地利用、环境影响评价、

生产许可、安全生产等建设程序需符合国家有关审批、核准或备案

程序要求； 

（五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。 

第四条 具备本办法第三条所列条件的现有黄磷生产企业，可

提出公告申请，并如实填报相关报表（附表一、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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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受

理本地区企业报送的公告申请，会同省级环保、质量监督、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等部门，依照《黄磷行业准入条件》要求，负责对本地

区申请公告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现场核实，并填写核实意见表（附

表三）。并按时将符合公告要求的企业核实意见和企业申请材料报

工业和信息化部，同时附送申报企业汇总表（附表四）。 

第六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组织中国石油和化工协会、中国

无机盐工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和有关专家对各地报送的企业填报材

料和核实意见进行复核，必要时可对企业进行现场核实。 

第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收到申请材料后，3个月内完成对申

请企业是否符合“黄磷行业准入条件”的复核工作。对符合准入条

件的企业，以《公告》形式向社会公布。 

第八条  通过公告的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公告企业”）应当保持

生产准入条件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会

同环保等有关部门，对公告企业保持“黄磷行业准入条件”情况进

行定期监督检查（原则上每年一次），并将监督检查意见报工业和

信息化部。工业和信息化部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公告企业保持准

入条件情况进行抽查。 

第九条 公告企业有下列情况，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

责令其限期整改，直至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撤销其公告资格： 

（一）不能保持生产准入条件； 

（二）拒绝接受监督检查； 

（三）填报相关资料有弄虚作假的行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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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发生重大安全和污染事故； 

（五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产业政策规定。 

  被撤销公告资格的企业，原则上在被撤销公告资格 1年后方可

重新提出公告复核申请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所有类型的黄

磷生产企业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 

 

附表：1.黄磷生产企业基本情况表 

2.黄磷炉装备运行情况表 

3.     省主管部门现场核实意见表 

4.     省黄磷生产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 

 

 


